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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

通知于 2018 年 2 月 8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公司子公司诺德租赁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申请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不超过 3年，

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实际控制人陈立志先生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本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子公司诺德租赁拟向苏州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的议案》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子公司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苏州金融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 2 年，并由公司为其

提供担保。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电子拟向吉林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

申请 5,000 万元（敞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1 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实际控制人陈立志先生、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担保。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吉林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电子材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向吉林银行

申请 29,000 万元（敞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1 年，以公司持有的深圳诺德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做质押，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实际控制人陈立志先生、

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吉林银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拟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百嘉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吉林银

行申请 20,000万元（敞口）人民币综合授信，期限 1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公司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由于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张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慎研究并同意，董事

会提名陈友春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意见如下：我们认真研究以及

核实了陈友春先生的相关资料，陈友春先生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均

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发展。陈友春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其有不得担任独立



 

董事、董事的情形。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我们同意推荐陈友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控制体系，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拟修订《公

司章程》有关现金分红部分条款，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八、关于修订《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控制体系，规范子公司行为，公司董事会拟修订《子公司

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子公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九、关于制定《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健全和完善公司控制体系，规范公司对外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公司董事会拟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对

外投资管理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关于制定《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为了健全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严格控制公司对外担

保风险，公司董事会拟制订《对外担保制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对

外担保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关于召开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18 年 2 月 27 日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8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12日 

  



 

陈友春简历： 

陈友春先生，197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和

英国诺森比亚大学，后就读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于 2006 年

加入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任合伙人。兼任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